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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8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40：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 政策 

关于制定旅客保护标准指导材料的提案 

（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本文件中建议，国际民航组织有必要发挥适当的牵头作用，就旅客权利制

定基本标准。 

本文件还简述了在我国立法中如何照顾到消费者权利。认识到关于旅客权利的问题清楚地必

须在专项规章之下更广泛地加以处理，新的旅客保护法将作为部门法的补充工具。 

在没有国际指导对标准加以统一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自行处理问题，但这不是长期解

决之道。监管方面的歧异可能造成各国在国际航班旅客保护的适用规则方面出现不一致。 

行动：请大会： 

a) 审议由国际民航组织为帮助各国起草关于旅客保护的内部规章而制定指导材料的提

案；和 

b) 在制定上述指导材料时，考虑到由拉美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批准的机场和航

空服务客户服务和总体质量标准和指南。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C — 环境保护和航空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财务影响： 本文件所提及的活动可视国际民航组织 2014 年 — 2016 年经常方案预算可用

资金加以开展。 

参考文件： 2013年7月26日的SC 6/1-13/63号国家级信件，《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

（ATConf/6）的成果》 

                                                        
 1 西班牙文文本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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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在 2013 年 7 月 26 日的 SC 6/1-13/63 号国家级信件中，向

各国告知于 2013年3月 18日至 22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

的成果。具体而言，该会议侧重指出航空运输是民用航空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重申国际民航组织

在规范国际航空运输方面的牵头作用。这个开头让国际民航组织可在其航空运输领域的未来工作中，就

全球标准框架进行现代化并采取新行动。 

1.2  在该信件中，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敦促各国当局考虑会议建议的措施，以便为其工作提供援助。 

1.3  总体而言，许多国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基本民用航空法并未赋予航空主管当局就旅客权利进

行规范的权力。在我国，一般性的消费者权益是由 358-05 号法加以规范，它建立了一套体系，不管是

针对公共或私营、国内或外国，在货物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保障法律确定性和平等性，同

样的规定也纳入了不同的部门法之中。 

1.4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消费者保护是一项基本权利，本国也将其作为最高优先而告知公

众。然而，在航空运输的承运合同方面，尽管有现行的一般性消费者保护规则，仍感到有需要建立一套

基本系统，具体地规范旅客保护事项，尤其是涉及航空公司取消已确认预订的旅客赔偿问题、拒绝登机

或延误等情况。此种规章应在国际民航组织统一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之下加以制定。 

1.5  各国各自通过其规则以保护旅客权益的情况日益增加。虽然这可能在某方面造福旅客，但也可

能扩大各国之间的监管差异。 

1.6  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通过了 A18-03 号决议，批准了机场和航空服务客户服务

和总体质量标准和指南，目的在于将机场和航空运输用户的权利和义务标准化，同时也就适当地监测确

保总体质量方法订立总体性指导。 

2. 行动 

2.1  请大会。 

a)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为帮助各国起草关于旅客保护的内部规章而制定指导材料；和 

b) 在制定上述指导材料时，将 LACAC 批准的机场和航空服务客户服务和总体质量标准和指

南纳入考虑。 

3.  结论 

3.1  总结而言，多米尼加共和国强调本问题的重要性，并支持其他国家在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

会议上表达的立场，也就是说，国际民航组织需要紧迫地制定指导材料，供各国作为起草旅客保护内部

规章的基础。为此目的，我们要求国际民航组织跟进 ATConf/6 的结论，建议本组织及时开展行动，在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的专家协助下，制定一套高层但非强制性的基本原则。我们还建议将

LACAC 关于机场和航空服务客户服务和总体质量标准和指南纳入考虑。 

—完— 


